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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徒離散憶舊容：那些守護國寶的地與人 

 

一、前言 

「霧峰」位在臺中盆地中部，介於草湖溪和烏溪之間，因鄰近山區，又多霧，

所以自古以來，此地皆以當地平埔族的社名「Ataabu」轉譯為漢字「阿罩霧」作

為稱呼。1除了取其平埔族社名的音外，也有符合漢字「山被霧所籠罩」之義。清

雍正年間，此地雖從半線堡分出為猫羅堡，但仍屬彰化縣；2而清乾隆初期，漳州

人林江者率族人入墾，才越來越接近東部山麓，因此漢人的莊舍名稱也從初期的

「猫羅新莊」改稱為「阿罩霧莊」，詳【圖 2. 1】，而接近東部山麓地帶的「北

溝」，在清道光年以前便已形成街庄聚落，並在林家數代移民的開發之下，日漸

興盛。 

在霧峰東北方的「北溝」，因為剛好是草湖溪支流北溝溪的北岸，因此而得

名。日治初期此處已有地號，1920年「北溝」被劃為霧峰庄下的北溝小字，也就

是今日霧峰北溝坑道的所在地，到了日治後期則改為「大屯郡霧峰庄霧峰字霧峰

貳四零番地」，並且被霧峰林家的林獻堂、林階堂兩兄弟所買下。1941年林獻堂

成立了「三五興業有限會社」，而將這塊地轉歸會社所有。3至中央政府遷臺後，

北溝才被劃分為吉峰、桐林兩個村落，在 2010 年縣市合併時，吉峰村升格為吉

峰里。此地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寧靜、隱密的小村莊，沒有太多的世外紛擾，而中

央政府也是基於這樣的環境，成就了此地成為大批國寶文物的保存地，也因此北

溝才漸漸為人所關注。 

 

 
1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年），頁 110。 
2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年），頁 111。 
3〈原故宮文物典藏庫霧峰北溝坑道初步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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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829年（清道光九年）霧峰地區漢人聚落分佈。 

資料來源：轉引自《原故宮文物典藏庫霧峰北溝坑道初步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臺中：臺

中市文化資產處，2014年 6月。 

 

由於民國初期，故宮文物在動蕩不安、戰火頻仍的時局下，自 1931 年九一

八事變後，便遷出中國故宮博物院，展開了長達十八年的搬遷，其間曾於上海、

南京短暫落腳過。至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中日兩國全面開戰，故宮文物乃開

始向西展開長途遷運，途中曾暫留峨眉、樂山、巴縣，於 1945 年中日戰爭落幕

後，才在南京短暫的重新集結，但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乃不得不讓故宮文物在

1948 年年底轉運臺灣，並輾轉來到霧峰鄉吉峰村的北溝地區。這些顛沛流離的

文物，也總算得以在臺中北溝稍作暫居、喘息，然而這一「暫居」便是十六個年

頭，甚至就此在臺灣落地生根、開枝散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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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寶文物的遷臺歷程 

（一）從南京下關到臺灣 

故宮文物最初與臺灣的緣分，大致可以追溯到民國 36年(1947年)4月中旬。

是年年初臺灣曾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時政府為表達安撫之意，因此派出了由蔣復

璁所率領的文宣團，在臺灣省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為期四週的展覽。由於此時的故

宮尚未復員，所以先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提供器物，中央圖書館提供善本，並邀

集上海收藏家提供書畫，希望藉此能達到安撫的目的。4民國 37年(1948 年)3月

24日，待故宮文物陸續復員，由重慶分批運回南京後，則又再次於臺灣省博物館

舉辦為期九天的「臺北文物展覽會」，展品為南京中央博物館院的古銅鏡（編號

為「古一四一」），5就在這場展覽會結束後，運送文物的譚旦冏先生，以及受邀演

講的莊嚴先生也隨之返回南京。這兩場原本帶有安撫之意的展覽，似乎預告著故

宮文物將與臺灣從此結下不解之緣，因為就在是年年底，隨著的政局動盪不安，

這批來臺的文物又再次從南京遷運抵臺。 

民國 37年(1948 年)11月 8日，國共雙方已在徐州、蚌埠展開會戰，此次會

戰的地點，距離南京相去不遠，加以位於南京的中央政府已準備遷離，為免故宮

文物遭受到戰火波及，使得遷運文物的意見四起。起初，博物院理事長翁文灝在

院內會議中表態，認為「國共正在商議和談，如果遷運古物，未免擾亂人心」，

因此沒有同意遷運。後來又一次有關文物遷運與否的會議，則在翁文灝的寓所召

開，會中在理事王世杰、朱家驊、杭立武、傅斯年、李濟、徐寶鴻等人的討論下，

最終決定將故宮文物運往臺灣。6當時人在北平故宮本院的院長馬衡，因為基於戰

時因素，所以拒絕文物遷臺，甚至於「1948年底下令將故宮對外出入通道全部關

 
4昌彼得，〈病榻憶往―宗陶老人自述（三）〉，《國家圖書館館訊》（臺北：國家圖書館，2009 年

2 月），第 1 期，頁 5。 
5蔡玫芬，〈北溝的故宮―從一封未及寄出的信說起〉，《八徵耄念：國立故宮博物院八十年的點

滴懷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 年，頁 41。 
6那志良，《撫今憶往話國寶》（香港：里仁書局，1984 年 8 月），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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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嚴禁通行……。以『機場不安全，暫不能運出』為由拖延。」
7
儘管在載運期

間，中央政府一再催促，但北平故宮最終仍未將任何文物運出輸臺。 

  雖說北平方面並無任何文物輸臺，但以南京整體的文物來說，數量仍就相當

龐大，因此運臺文物是必要經過挑選、依序來做遷運。最初運臺的文物是以在倫

敦展示的八十箱為主，並再選出文物精品六百箱裝妥運送臺灣。8除此之外，時任

中央圖書館館長的蔣復璁建議，應將中央圖書館所藏之文物隨同運送，而這項提

議也得到了教育部長朱家驊的支持。同一時間，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外交

部亦挑選重要文物及重要外交檔案文書一起輸送。與此同時，為了簡化行政流程

與統一作業，民國 38年(1949年)四月，杭立武特於廣州召開會議，邀集歷任的

教育部長一同針對整體遷運作業提出商討，後在蔣夢麟、李書華、王世杰、朱家

驊等人的集思廣益下，大致均贊同為了適應戰時環境，應統一設置文物機構。9而

後國立故宮博物院、南京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北平圖書館，以及外交部檔案室等六個中央政府機構才在中央圖書館聯合開會討

論遷運事宜，因此後來這三次遷運時所參與機構，也才被統稱為「六機關聯合辦

事處」
10
，此為一個臨時性的機構，乃是為了方便處理文物、圖書的遷運事宜，

但實際的遷運工作除去當時的北平圖書館之外，是由五機關所共同負責。總計六

機關的運臺文物數量共達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根據民國 39年(1950年)1 月 23日

在臺舉行的行政院會議中，杭立武先生的報告曾提道： 

 

當經決定第一次選運精品，以六百箱為範圍運臺。嗣後再經兩院理事會商，

又陸續運出三千箱，計故宮共運出二千九百七十二箱，中博共運出八百五

 
7鄭欣淼，《故宮與故宮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9 年 10 月），頁 252。 
8古屋奎二著，陳蒼杰編譯，《故宮博物院掌故》（臺北：群益書店，1989 年 4 月），頁 174。 
9宋兆霖，〈從北溝到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再臺恢復建制的經過〉（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2016 年），《故宮文物》，第 369 期，頁 22。 
10蔡玫芬，〈北溝的故宮―從一封未及寄出的信說起〉，《八徵耄念：國立故宮博物院八十年的點

滴懷想》，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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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箱，合計三千八百二十四箱。此外，中央圖書館及北平圖書館之善本

圖書，外交部之條約檔案，亦隨同分三批運臺……。11 

 

換言之，五千五百二十二箱來臺文物中，除去故宮與中博的三千八百二十四箱，

餘下的為中央圖書館藏書六百四十四箱、北平圖書館藏書十八箱，以及中研院史

語所的九百七十六箱和外交部重要檔案六十箱。12而首波抵臺的文物是由杭立武

主辦，海軍桂永清司令協助調派「中鼎輪」載運，當時由中研院的李濟率領，由

於船艦的艙房不足，因此有八名押運者隨行，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由南京下關碼頭

出發，在文物登上中鼎艦之前，船上早已坐了許多的海軍眷屬，據昌彼得回憶： 

 

第二天清晨，史語所所長兼兩院常務理事的傅孟真（斯年）先生前來巡視，

見狀不大高興，頻頻以手杖叩地，咚咚作響。他叫我們稍待，他到海軍總

部找桂永清總司令，去去即來。不一會他轉來，攜帶一位軍官，下達命令，

謂此是運送文物專輪，非押運人員一概不得搭乘，將所有海軍眷屬全部趕

下船。傅理事與艦長商定，由艦上官兵勻出四間艙房，供押運人員住。13 

 

上述下達命令的軍官，應是海軍總司令部周參謀長，為杭立武留英的同學，後來

周參謀長隨桂永清司令一同出面勸說，隨船眷屬才以國家文物為重，相繼離艦。

14首批運臺文物在海上歷時四天的航行，於二十六日到達基隆港，隔天隨即將文

物分批裝入火車，暫存於楊梅通運公司的倉庫中。 

而第二批運臺文物在數量上較第一批文物多出許多，加上調派軍艦的時間不

足，所以改租用招商局所調派的商船「海滬輪」來載運，於民國 38 年(1949 年)

元月六日啟航，在三日後平安抵達基隆港。對此杭立武曾寫到： 

 
11那志良，《撫今憶往話國寶》，頁 200。 
12索予明，《漆園外摭―故宮文物雜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 年），頁 510。 
13昌彼得，〈病榻憶往―宗陶老人自述（三）〉，《國家圖書館館訊》，第 1 期，頁 6。 
14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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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包船的辦法，不搭其他乘客或貨物，這樣比較安全一些。當時由我託友

向招商局接洽，租到了海滬輪。不過海滬輪什麼時候到京，沒有確期，如

是反有充分的時間供押運人員作準備工作，箱件亦可從容選擇，所以精品

的運出，多在這一批，箱數也以這一批為最多。15 

 

第二批運臺文物共計是三千五百零二箱，也因為數量龐大，所以中博的譚旦冏、

楊師庚，以及史語所的芮逸夫等人早已考慮到楊梅倉庫空間不足的問題，雖說當

時楊梅通運公司願意承辦其他文物的存放，但在芮逸夫去電杭立武表示：「倉庫

月租九百萬臺幣，設備費兩百萬，由通運公司承辦。臺大與新竹方面均無辦

法……。」16就此價格來說，顯然是以舊台幣計價，雖說當時舊台幣正面臨著激

烈的通貨膨脹而在快速貶值中，但其中卻也說明了由通運公司來承辦的話，仍舊

所費不貲、無力負擔；另外也必須考慮到適合文物保存的外在環境，因此在諸多

考量下，當時人在南京成賢街教育部次長辦公室的杭立武，便致電他過去在金陵

大學的同學臺中市長陳宗熙，這也才借到臺中糖廠倉庫。
17
當時臺中糖廠的廠長

於升峰慨然允諾，不但撥借兩棟倉庫，作為貯存文物之用，而且額外撥出了一塊

地皮，備修建職員宿舍，18並且指示中博的代表譚旦冏經手、接洽，詳【圖 2. 2】

~【圖 2. 4】；就這樣不但省下了大筆的開銷，而且中臺灣的乾燥、少雨也成了

保存文物的最有利條件。因此，就在第二批文物抵臺後，除了史語所箱件續留楊

梅外，故博、中博、中圖及外交部的箱件，全部都轉運到臺中糖廠倉庫，糖廠至

車站有小火車可通，較為方便，19後來兩批文物均運往臺中糖廠倉庫存放，而第

三批文物運抵基隆後則是直接運往臺中糖廠。 

 
15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頁 32。 
16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臺中：印刷出版社，1995 年 9 月），頁 1013。 
17那志良，《撫今憶往話國寶》，頁 202。 
18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32。 
19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七十星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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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臺中糖廠函復借地、建築辦公室及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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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圖 2. 3】臺中糖廠函復借地、建築辦公室及宿舍內容。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圖 2. 4】杭立武先生向譚旦冏先生說明臺中糖廠借用事宜。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9 

 

 

第二批的遷臺文物主要由四個機構（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

中央研究院）負責，加上是以商船包運的方式，因此不論數量或是在遷運的準備

上都較為從容，也因此押運人員也大都有各機關發給護照或是證明書。由於中研

院史語所的文物也在此次遷臺中，全數運抵臺灣，因此第三批文物遷運便主要由

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和中央圖書館三個機構負責，且遷運預計為兩千箱，詳

【圖 2. 5】，但不同於運送第二批文物的從容與順利，原先打算比照第二批文物

的遷運辦法租用商船，以避開軍艦調派和能否專運文物的問題，為此杭立武先生

特別籌措金圓券六十萬元，以作為此次租船遷運文物的費用，但局勢卻已漸趨緊

張，最後不得已只能再求助軍方。隸屬中央博物院的索予明曾經回憶： 

 

當時最大的困難問題是交通工具非常缺乏，所以這六十萬元中，有十萬元

預作船租費用，原來打算也像第二批一樣，租用一條商船來運輸，但因為

當時京滬一帶情勢一天比一天緊張，此時幾家民船公司，都忙於應付軍運，

絕對調不出船隻來供給其他方面的需要……。最後還只好去請求當時的海

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桂將軍慨然答允協助，由海軍總部派了一艘崑崙號

軍艦來擔任此次運輸工作……。海總的官員告訴我們說：最好把要運的箱

件，預先搬到碼頭等待……，再則暫時軍艦靠岸的時間例須保密，不能事

前外洩。20 

 

上述所提的這段往事，發生在民國 38年(1949年)1月 26日，距離第三批文

物抵達基隆港的 2月 22日，仍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當崑崙號於 1月 28 日午後

靠岸，隨即被告知僅停留二十四小時，加以當時已近年節，力伕不易尋找，因此

文物上艦的作業格外緊迫。索予明另外回憶道： 

 
20索予明，《漆園外摭―故宮文物雜談》，頁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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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想不到的是，我們這裡正在和碼頭工人辦交涉，海總一部分人員因得悉

有艦隻駛臺，於是乎攜家帶眷，一擁而上，軍艦當局因為是自己人，也不

便怎麼阻止，終於連底艙也被佔住了……。前此當第一批文物運臺時，同

樣的事故也發生在中鼎號上，經總司令登艇曉諭後，馬上就解決了問題。

事隔月餘，發生的事故前後完全相同，但隨著大局的演變，南京的局勢已

經完全不同了……。桂將軍眼見都是跟隨他多年的部屬，和這些部屬的親

眷，一時為之黯然，便回顧艦長低聲說：「把艦上所有官兵臥艙開放，盡

量容納吧！」21 

 

因船艦臨時容納了大量的軍眷家屬，所以最終只載運了一千二百四十八箱文

物，餘下的箱件仍堆置下關碼頭，其中包含了杭立武臨時派人送來的四箱文物，

這些文物，都是在抗戰時期，汪精衛赴日本時，贈送日皇及皇后之物，勝利後歸

還我國，由中央博物院接收保管，22其中包括張三畬堂的緙絲古畫、翡翠屏風等。

23
當時這四箱文物送達後，船艦已封倉，後來在索予明與崑崙艦副艦長褚廉方的

交涉下，這四箱文物才勉強塞進了艦務官寢室，而事後索予明和儲連甲也將原本

用來租商船的十萬金圓券，以慰勞全艦官兵之名親手交予褚廉方。 

 
21索予明，《漆園外摭―故宮文物雜談》，頁 452。 
22那志良，《撫今憶往話國寶》，頁 206。 
23「為准行政院秘書處函再派員前來洽接汪逆獻贈日皇物品一案(1948 年 6 月)」，〈國立中央博

物院籌備處公函〉，收入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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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第三批西遷文物車輛及運輸實況。 

資料來源：莊靈先生提供 

 

崑崙艦在 1 月 30 日駛離南京下關碼頭，但此趟開往基隆的航程卻出乎意料

之外的久，足足走了二十四天。崑崙艦啟航後，途中突破匪砲火攔截，隔日抵滬

後，便停留三天檢查機件故障程度後才駛往高昌廟的江南造船廠停留七日。24再

度啟航時，已是 2 月 9 日，之後經定海、馬尾，最後終於在 2 月 22 日平安駛進

基隆港。崑崙艦在停留的過程中，有些押運人員不堪船艙擁擠、飲食日少，最後

索性登岸離艦，另外崑崙艦長沈彝懋在任務完成後不久，被人控告企圖投共有據，

最後在上岸後被依軍法制裁，褚廉方或許因此由副轉正，成為艦長。25 

 

待第三批文物抵達後，因為臺中糖廠倉物早已備妥，因此一上岸便直接裝載

上火車，一路運至臺中糖廠倉庫暫存。總計這三次透過海路遷運臺灣的文物分別

屬於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外交部、中央研究院

 
24褚廉方，〈國寶運臺記略〉，收入索予明，《漆園外摭―故宮文物雜談》，頁 460。 
25索予明，《漆園外摭―故宮文物雜談》，頁 461。 



 

 

12 

 

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六個機構。其中除了中研院史語所的箱件仍留在楊梅，而外交

部的檔案則旋即運回臺北外交部，其他箱件均留存在臺中糖廠（今臺中市振興路），

其中包括了北平圖書館委託中央博物院所運來的輿圖十八箱，以及中華教育電影

製片廠存放在上海的電影器材。26這批電影器材是杭立武於民國 36 年(1947 年)

為了推行電影教育而訂購的，27南京在兩年後淪陷，杭立武當時從南京到上海處

理大專學校應變事項時，才發現這批電教器材，因此也一併運臺存於臺中糖廠倉

庫。 

 

小結 

自民國 37年(1948 年)底，隨著國共內戰越演越烈，為了文物的安全，押運

員只得再次將文物集結在南京下關碼頭，由於此次遷運涉及跨海運輸，所以比之

前幾次都驚險與艱困。最後，大批文物終於順利從基隆上岸、暫寄楊梅，直至臺

中糖廠。 

 

（二）其餘文物的遷臺 

聯管處在臺中成立後，仍陸續辦理接收、代管其他文物遷臺後的存放工作。

總計除卻從南京下關循水路來臺的三批文物，尚有河南博物館的運臺文物、日本

歸還文物、江西省政府教育廳的寄存文物，以及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壁畫等，這

些文物、繪畫均曾存放於臺中聯管處倉庫，之後才陸續移交其他單位，或是由故

宮自行存放。 

 

1、聯管處移交國立歷史美術文物館文物 

（１）河南博物館運臺文物 

 
26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七十星霜》，頁 159。 
27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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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館所存文物大都是安陽、新鄭等殷墟出土文物，但抗戰時期為免文

物遭受戰火波及，因此乃擇精品裝箱，輾轉運送至重慶柏溪中央大學防空山洞存

放，但在抗戰勝利後卻無緣再回到河南博物館。在民國 38年(1949年)11 月底重

慶淪陷之前，豫籍立委李雅仙、楊一鋒、王廣慶等人憂慮這批古物受損，所以乃

向時任教育部政務次長的杭立武聯繫，希望能將文物遷臺保存，28後來在蔣介石

的應允下，乃指派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調派了運輸機，並由空軍第五軍區司令部規

定在 11月 28日清晨起飛，但後來因箱件尚未運到，杭立武商請再延一天，後來

勉強在 28日晚間將大部分箱件運到機場，並按時在隔天起飛運到臺灣。
29
此次載

運文物的運輸機為兩架道格拉斯 C54 型的長程運輸機，編號為 233、308，當時

是在重慶西郊外的白市驛機場待命，
30
原先兩架運輸機預計共要運送六十九箱，

但因情況緊急，所以最終只載送了三十八箱。 

 

233 號機在 29 日下午四時順利到達臺北松山機場，並將文物暫存國立編譯

館，31待 308 號機到達後，再一併運送至臺中倉庫。但 308 號機在升空後不久，

便因機件故障，所以迫降昆明，至 30日飛海口，直至 12月 1日下午才抵達臺北

松山機場。並向臺北火車站租用專車一節，把兩機運臺古物共三十八箱運至聯管

處庫房。32此批文物在名義上是由聯管處代管，之後隨其他文物一起搬遷至北溝

庫房，在民國 45 年(1956 年)3 月教育部徵得豫籍人士同意，才由當時的國立歷

史文物美術館（即今國立歷史博物館）接手整理陳列。33 

 

（２）日本歸還的無主古物 

現今國立歷史博物館另一部分的館藏，便來自聯管處的移交。這批館藏為日

 
28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65。 
29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5。 
30古屋奎二著，陳蒼杰編譯，《故宮博物院掌故》，頁 10。 
31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67。 
32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67。 
33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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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中央政府遷臺後所歸還的無主古物，這批日本歸還的物品主要都是由高雄港

上岸，共分成六次點交，共計一百零五箱，但因為不純然都是屬於古物，所以點

交時乃有聯管處、經濟部、中央信託局等三個單位派員清點，其中屬於古物的部

分就交由聯管處接收，其餘的則由賠償委員會或經濟部提回，之後聯管處再繕印

清冊報請教育部列管。34在民國 45 年(1956 年)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成立後，因

處於籌備階段，所以教育部乃使聯管處將日本歸還的無主古文分兩批移交，由督

學周彧文和參事郭蓮峯監交，兩次共移交共五十一箱，兩百七十三件。35 

 

２、江西省政府寄存文物 

江西省政府教育廳長周邦道於民國 39年(1950年)冬天曾致電杭立武，要求

寄存一批由江西省政府遷臺自行攜運的古文物。依據江西省教育廳長周邦道當時

電請的內容來看，這批古文物被包裹成十四件，內有大、小古物共一百八十二件，

先後由江西省教育廳、江西省立寧都民眾教育館接收保管，在民國 35年(1946年)

才歸江西省政府保管。但隨著江西省政府遷臺、結束，當時人在臺中的周邦道希

望聯管處能代管這批古文物，
36
杭立武在接到周邦道的電請後，乃代聯管處電請

周邦道列古物目錄清冊，後由行政院指示聯管處接收、清點。杭立武當時認為，

此項文物是代管性質，戡亂結束後，仍要發還，37顯見當時官員並不認為會在臺

灣久留。 

 

３、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 

故宮文物中，尚有七十二幅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和六幅私藏的古畫，38而

 
34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69-72。 
35「國立故博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移交 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籌備處接收〈日本歸還古物第

一批清冊〉、〈日本歸還古物第二批清冊〉」，〈教育部〉，收入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293-301、309-314。 
36「請飭國立中央院館聯合管理處代館古物並懇派員監督點封（1950 年 1 月 2 日）」，〈江西省政

府教育廳〉，收入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253-254。 
37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69。 
38王萍、官曼莉，《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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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臨摹的壁畫和私藏古畫也曾在北溝故宮落腳，後來才隨之遷至臺北外雙溪的

故宮博物院。民國 38年(1949年)底，中國全面淪陷，杭立武正準備成都新津機

場搭乘最後一架班機撤退，此時張大千匆匆趕到機場面見杭立武，並稱有早年在

敦煌臨摹的壁畫，因不願淪陷四川，請求讓這些畫作搭機遷運臺灣。對此，杭立

武原本欣表同意，但卻出現一個難題，當時飛機載重已達飽和，駕駛員堅持拒絕

超載。後來杭立武回憶道： 

 

當時陳（陳立夫）與朱（朱家驊）兩人對我說：「保存文物是你的責任，

你還是叫閻錫山把黃金丟下吧！」我遂臨時決定以我私人的行李三件，換

載張大千的畫。我對張大千說：「我這三件行李中，有我全部的積蓄二十

幾兩黃金，到臺北後，你的畫要贈與政府。」張氏立表同意，當場寫了張

名片，作為贈送的證明。39 

 

也就因此，張大千所臨摹的七十二幅敦煌壁畫和私藏古畫，乃一同上了飛機抵達

臺灣松山機場，之後便直接隨同文物運到臺中糖廠倉庫存放。而後張大千也輾轉

來到臺灣，並在民國 39 年(1950 年)2 月向聯管處出借這些畫作於印度展出，後

來展覽結束後，又攜至巴西，之後才交由巴西領事轉運回臺，40落腳於臺中霧峰

北溝。 

 

小結 

國寶文物存放於臺，一般多以三次海運為主，但事實上此三次海運僅是故宮

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史語所等文物，而真正完整的

文物遷臺，應尚有河南博物館的兩次空運、江西省政府自行遷臺文物、日本歸還

 
36。 
39王萍、官曼莉，《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頁 35。 
40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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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以及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等。 

 

（三）文物遷臺機關組織的變遷 

當時參與三次文物運臺的機關有六個，因此乃籌組了「六機關聯合辦事處」，

詳【圖 2. 6】；可是北平圖書館並沒有人來臺，他們的文物實際上是交給故宮博

物院代管，所以實際運作的是五個機關。41當文物抵臺後，由於中研院史語所、

外交部的檔案並未運至臺中，因此當其他文物運抵臺中後，乃另外成立了「臺中

辦事處」。事實上，當時文物遷運臺灣的時候，尚有「中央文物聯合保管處」的

名稱，但這是在臺中辦事處成立之前，各機關在臺職員及眷屬之食米配給，須向

臺灣省糧食局洽領，為行文方面起見，臨時用此名義，對外行文。42換言之，「中

央文物聯合保管處」並不是正式的臨時機關名稱，真正有在運作的臨時機關僅有

「六機關聯合辦事處」、「臺中辦事處」，而「六機關聯合辦事處」又是「臺中辦

事處」的前身。 

  

 
41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40。 
42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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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中研院史語所告知五機關文物已陸續抵達臺灣信函。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之後為了簡化行政體系、節約經費，以及真正對應實際運作的機關，時任教

育部長的杭立武乃在民國 38 年(1949 年)6 月 1 日呈請行政院長何應欽將在臺中

的各機關合併，並在 8 月 31 日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簡

稱：聯管處）統一管理，43【圖 2. 7】，並增設一委員會。主任委員為杭立武，

而相關的委員則包括了臺中市長陳宗熙、臺中糖廠廠長於升峰、王德芳、熊國藻、

楊師庚。44聯管處包含了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及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等五個機關，但因為北平圖書館存

書不多，且無人來臺，因此僅設四組：故宮博物組、中央博物組、中央圖書組、

 
43李在中，〈北溝歲月―故宮、中央兩博物院遷臺後的臺中時期〉，《紫禁城》，北京：紫禁城出

版社，第九期，2014 年，頁 108。 
44「聘書部令王德芳、莊尚嚴等聘為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委員（1949 年 8 月 6 日）」，

〈教育部稿〉，收入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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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電影組。之後教育部考慮組織法中未達總員額限制，因此乃再增設總務組，

至此聯管處共有五組。而其組織法雖名為「暫行」，但實際上卻已是相當固定，

並且一路延用至民國 44年(1955年)，所謂的「暫行」僅是預備收復中國大陸後，

各機關即各自單獨恢復。 

 

 

【圖 2. 7】教育部呈請併設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隨著中央圖書館在臺北復館，民國 44年(1955年)為了讓名稱合於實際運作

的機關，因此改稱「中央運臺文物聯合管理處」。同年，教育部又收回電影教育

器材，所以又報行政院核准改稱「國立中央、故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45，直至

民國 54 年(1965 年)文物北遷，才重新將中央博物院和故宮博物院兩機關合併，

稱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換句話說，今日一般所習稱的「聯管處」，實際上是經

歷「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中央運臺文物聯合管理處」、「國立中

央、故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等三次的名稱改組，而其多半是為了因應各機關的

文物、器材的遷出所訂定，而地點也都在臺中霧峰北溝故宮。 

 

 
45「教育部第一六二七三號函令檢發國立中央、故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設置辦法(1955 年 12

月)」，〈教育部〉，收入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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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由於遷臺文物源頭頗多，最初為了避免在管轄上各自為政，因此乃有「六機

關聯合辦事處」，然至臺灣後，為了便宜聯合管理、節省經費，因此乃有「聯管

處」，但後來因應各單位變動、北遷，於北溝時期實際名稱又多有變動。 

 

  




